臺東縣少年輔導委員會111年社會安全網約聘人員甄選簡章
1、 甄選人員類別及資格條件：
1、 甄選人員類別：人員進用為配合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計畫完成或停止時即應終止聘用關係，本職缺若聘用原因消失時應無條件解職，並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或救助，若補助款未核撥、不足或停止時，應即無條件解聘，且不得改列他項經費繼續聘用。
(一)約聘少年輔導員2名，備取2名。
(二)約聘少輔督導1名，備取1名
2、 資格條件：
(一) 約聘少年輔導員
1、 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以下簡稱考試規則)第5條應考資格規定者。
2、 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5條應考資格規定，且具社會工作相關系所碩士以上學歷。

3、 取得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少年輔導相關科系之學士學位(社會工作、心理學、輔導與諮商類、教育暨家庭教育學類、犯罪防治學等)。
4、 心理專業人力須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試規則第7條應考規定。
5、 其他專業人力須取得少年輔導相關科系之碩士學位(教育暨家庭教育學類、犯罪防治學及輔導與諮商學類等)。
6、 領有社會工作師或心理師證書。
(二) 約聘少輔督導
1、具少年輔導工作相關經驗滿4年規定，且符合下列任一條件：
  (1)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5條應考資格規定。
  (2) 取得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少年輔導相關科系之學士學位(社會工作、心理學、輔導與諮商類、教育暨家庭教育學類、犯罪防治學等)。
2、具少年輔導工作相關經驗滿2年規定，且符合下列任一條件：
  (1)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5條應考資格規定，且具社會工作相關系所碩士以上學歷。
  (2) 心理專業人力須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試規則第7條應考規定。
(3) 領有社會工作師或心理師證書。
(三)共同條件
1、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之迴避任用及第28條各款情形之一者。

2、具中華民國國籍且不具外國國籍(男性須役畢，持有退伍證件者或免役證明者)。

3、具基本電腦文書處理能力、有汽車或機車駕照、身心健康、及具社會工作熱忱者。
2、 簡章公告：甄選簡章自即日起至111年9月  日止(以郵戳為憑)，於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事求人徵才系統網站及臺東縣警察局網站公告，請自行下載。
3、 報名方式：
1、 即日起至111年9月  日止(以郵戳為憑)。
2、 掛號郵寄報名：請於報名截止日前寄至本會（地址：臺東縣臺東市中山路268號，於信封上註明『報名約聘少年輔導員/少輔督導甄選』，電話：089-356981），以報名截止日當天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3、 親送報名：請於報名截止日當天中午12點前送達本會辦公室(同前地址及聯絡方式)完成報名，逾期不收件。
4、 報名應繳資料(請依序裝訂)： 
1、 甄選報名表（請貼照片及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附件A-1。
2、 履歷及自傳。

3、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4、 在校成績單或成績證明文件（請標明少年輔導相關課程成績）。
5、 少年輔導工作之修習課程及相關訓練(例：參與各公會、協會、研討會等研習時數或證明文件)，請填寫附件A-2。
6、 少年輔導工作之想法（內容以4頁為限）。

7、 其他文件：退伍證件影本（男性）及駕照影本。

8、 繳交貼妥掛號郵資（25元）書寫完整中式標準回郵信封1個。
9、 繳交資料注意事項如下：

1、 書寫方式請以「標楷體」，橫式繕打，字體大小「14」，行距為「固定行高」，行高為「22」為標準。

2、 影本請註明「與正本相符」

3、 以A4格式列印依順序裝訂俾利審查。
5、 甄選口試日期及時間：視報名人數，另行電話通知。
6、 口試地點：臺東縣警察局2樓禮堂。

7、 甄選方式：
1、 報名人員經審查符合資格者，將擇優另行通知參加口試時間及地點，請參加甄試人員請保持電話暢通，或註記同住親友聯絡方式，以利通知。
2、 甄選方式為口試及綜合考評，考試成績依下列方式評定：
(1) 口試：佔70%
1、學歷及專業知能：30%
2、儀態、表達能力及言辭：20%
3、工作經歷及發展潛能等：20%
(2) 綜合考評：佔30%，書面資料審核(自傳、少年輔導工作之想法等)及依職務業務需要及應試者之資格條件等作綜合考評
8、 工作地點：臺東縣少年輔導委員會（臺東縣臺東市中山路268號）。
9、 工作性質與內容：
1、 辦理少年輔導委員會業務及評核。
2、 落實法定少年輔導工作並定期召開聯繫會議及個案研討會。
3、 辦理預防少年犯罪宣導工作及網路宣導、外展服務及教育訓練(含志工)等事項。
4、 其他上級交辦業務。

拾、工作待遇：
1、 約聘少年輔導員，錄取聘用人員以6等2階296薪點進用（約新臺幣39,960元）。
2、 約聘少輔督導，錄取聘用人員以7等2階344薪點進用(約新臺幣46,440元)。
3、 本次聘期依實際到職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112年配合中央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規定辦理。

拾壹、錄取公告及報告：
1、 錄取名單將公告於臺東縣警察局網站，並以公文通知錄取人員，應試人員亦可主動來電詢問。
2、 約聘少年輔導員依甄選成績順序正取2名，備取2名；約聘少輔督導依甄選成績順序正取1名，備取1名，並以書面通知甄選成績及名次，另未達60分者，不予錄取。
3、 錄取人員應於收到錄取公文7日內(含例假日)辦理報到予以聘用，逾期未報到者，則視同自願放棄權不予錄用，亦不得異議，該職缺並通知由備取人員遞補，並以實際報到日辦理聘用。
4、 如經通知錄取放棄報到者，請填寫自願放棄聲明書(格式如附件B)，以限時掛號方式寄至臺東縣少年輔導委員會。
拾貳、其他：
1、 報考資格不符者，不另退還繳交相關證件。
2、 書面資料審核合格者，本會將於官方網站及臉書粉絲專頁公布考生口試序號及排定口試時間，請應試考生自行上網確認。
3、 口試當天，請攜帶國民身分證或健保卡備查，若唱名3次未到者，視同放棄應試資格。
4、 本案俟內政部補助經費撥入本府後正式聘用。
5、 如有甄選相關疑問，請來電089-356981幹事胡秋子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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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將佐證資料依序編號附於表後）
聲明書

本人          自願放棄臺東縣少年輔導委員會約聘少年輔導員/少輔督導錄取資格，特此聲明

此致

臺東縣少年輔導委員會

聲明人（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電話：

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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